                          非许可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1
	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订）第31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限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2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和注销、验证和换证、停业和复业、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订）第15条：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和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局务院规定。第16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发布）第12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前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除国家机关和个人外，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18条：除按照规定不需要发给税务登记证件的外，纳税人办理下列事项时，必须持税务登记证件：（一）开立银行帐户；（二）申请减税、免税、退税；（三）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四）领购发票；（五）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六）办理停业、歇业；（七）其他有关税务事项。第19条：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第21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所在地税务机关填开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接受税务管理。
	
	

	3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订）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
	
	

	4
	对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公布）第10条规定：投资者将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直接再投资于本企业或举办新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对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税款可以退回40%到100%。
	
	

	5
	对农、林、牧业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延长减征企业所得税期限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公布）第8条规定：从事农、林、牧和设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定期减免税后，经企业申请，税务总局批准，可以在以后的十年内，减征应纳税款的15%-30%。
	
	

	6
	对农业税困难减免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58年6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第20条规定：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及其他纳税人，因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县、自治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
	
	

	7
	对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国条院令第134号发布）第22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由总机构汇总缴纳的，需国家税务总局及其授权税务机关批准。
	
	

	8
	对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核准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发布）第13条：“扣缴义务人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领取扣缴税款登记证件；税务机关对已办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可以只在其税务登记证件上登记扣缴税款事项，不再发给扣缴税款登记证件。”
	
	

	9
	对纳税申报方式的核准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发布）第30条规定：第三十条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经税务机关批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方式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10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发布）第47条第三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本条规定的方法核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
	
	

	11
	对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纳税人减免资源税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139号）第7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减税或者免税。
	
	

	12
	纳税人缴纳车船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减免审批
	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第4条规定：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定期减征或免征车船使用税。
	
	

	13
	纳税人缴纳房产税确有困难的减免审批
	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第6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者外，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定期减征或者免征房产税。
	
	

	14
	对外商投资企业特许权使用费预提所得税减免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号发布）第19条规定：外国企业转让科学研究、开发 、发展交通运输等领域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凡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经申请，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免征所得税。


	
	

	15
	对外商投资企业特定项目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率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73条第二款规定：设立在规定地区的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或“两个密集”的外商投资企业，经申请，总局批准后，所得税减按15%征收。
	
	

	16
	对外国企业改变纳税年度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8条规定：外国企业按照我国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有困难的，可以提出申请，报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后，以该企业满12个月的会计年度为纳税年度。
	
	

	17
	对外国企业汇总申报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90条规定：外国企业在我国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经申请，可以汇总申报企业所得税。其中在同一省市的，由省市税务机关批准，跨省市的，由总局批准。
	
	

	18
	对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缩短折旧年限的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40条规定：企业固定资产需要缩短折旧年限的，需报总局批准。
	
	

	19
	外资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74条规定：按照税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享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待遇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将其从事的行业、 主要产品名称和确定的经营期等情况报当地税务机关审核; 未经审核同意的,不得享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待遇。第75条规定：税法第八条第二款所说的本法施行务院公布的规定,是指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下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一)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二)在海南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农业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海南省税务机关批准, 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三)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上海市税务机关批准, 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四)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超过五百万美元,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 经济特区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五)在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 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者分行由总行拨入营运资金超过一千万美元、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关征收企业所得税；(六)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 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设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依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 设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的投资企业，依照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七)外商投资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 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 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但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按百分之十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八)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 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 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九)在国务院已经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规定中有关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前款第(六)项、第(七)项或者第 (八)项规定申请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时, 应当提交审核确认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由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若干执行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需要享受定期减免税的，需报经规定税务机关审批同意后方可享受。
	
	

	20
	从事能源交通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减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审批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令第85号发布）第73条规定，设在沿海开放地区的从事能源交通的外商投资企业，经申请，总局批准后，所得税减按15%征收。《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013号）规定，将此项优惠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区执行。
	
	

	21
	对耕地占用税纳税人申请困难性减免的审批
	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发[1987]27号第8条规定：农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缘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的农户，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纳税确有困难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给予减税或免税。
	
	

	22
	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条件的服务型、商贸企业和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减免税的审批
	党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2]12号）第8、9条规定：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条件的服务型、商贸企业，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给予减免税收优惠；对主辅分离辅业转制的经济实体，经有关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给予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2]160号）第6条“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审核程序：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领取税务登记证后，可持下列材料向其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
	
	

	23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审批
	部门规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办法》（国税发[1994]059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即征即退，均需经税务机关审批或审核。
	
	

	24
	对企业汇总缴纳消费税审批
	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93]财法字第039号）第25条：“纳税人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在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分支机构所在地缴纳消费税。但经国家税务总局及所属税务分局批准，纳税人分支机构应纳消费税税款也可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25
	出售普通标准住宅增值额未超过20%、国家征用房产或收回土地、因城市规划纳税人自行出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的审批。
	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第11条：“出售普通标准住宅增值额未超过20%、国家征用房产或收回土地、因城市规划纳税人自行出售房地产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征土地增值税。”
	
	

	26
	对企业技术开发费集中提取的审批
	部门规章。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1999]49号）第4条规定：“纳税人要及时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无误后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核确认；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在同一省的，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由总部所在地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跨地区的，由国家税务总局审批或授权省级税务机关审批。”
	
	

	27
	对外国企业从持有我国企业债券而取得利息免征预提所得税的审批
	部门规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减征免征预提所得税管理程序的通知》（国税发[1993]050号）第2条第四款规定：我国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需要对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的，由企业直接报总局批准。
	
	

	28
	外方以优惠利率贷款给我方取得利息免征预提所得税的审批
	部门规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减征免征预提所得税管理程序的通知》（国税发[1993]050号）第2条第三款和《财政部关于我国公司企业购进设备或租赁设备由对方提供贷款的利息征免所得税问题的通知》（[1984]财税字第61号）规定：外国银行按优惠利率贷给国家银行的利息，以及我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购进技术、设备、商品，由外国银行提供卖方信贷，我方按不高于对方国家卖方信贷利率支付的延期付款利息，以及对于我国企业购进设备或以租赁贸易方式租赁设备，我方延期付款的利息和租赁费中所包含利息，如果贷款利率低，经申请，所在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免征所得税。
	
	

	29
	对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证的核准
	部门规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4]031号）规定：申请办理出口退税的出口企业需持外经贸部及其授权单位批准的出口经营权批件和工商营业执照到所在地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登记证。
	
	

	30
	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审批
	部门规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4]031号）第1条规定：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出口和代理出口的货物，除另有规定外，可在货物报关出口并在财务上做销售后，凭有关凭证按月报送税务机关批准退还或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31
	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税审批
	部门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经贸部关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号）附件《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征增值税的暂行办法》第5条：“国家税务总局接到购货方和项目单位的免税采购申请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具的证明材料后，通过供货方所在地主管税务部门对免税申请所购货物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如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具的证明材料的相关内容相一致，国家税务总局向供货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下发供货方销售有关货物免征增值税的文件，同时抄送财政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购货方。”
	
	

	32
	外汇借款项目以税还贷企业名单与限额审批
	部门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十五”期间对1994年12月31日前外汇借款项目继续实行部分以税还贷政策的通知》（财企[2002]368号）第2条：“（一）“十五”期间，外汇借款项目所在企业当年应退税额在下一年度报经批准后办理。……（三）省级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专员办对本辖区上一年度外汇借款项目以税还贷政策的企业名单和退税还贷限额审核后，于当年7月底前联合上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批。” 
	
	

	33
	公路货运业自开票纳税人和代开票纳税人认定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3]121号）附件《货物运输业营业税征收管理试行办法》中第22条规定：“提供货物运输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向主管地方税务局申请认定为自开票纳税人和代开票纳税人，并实行年审。”
	
	

	34
	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收入免征营业税审批
	部门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1994]财税字第002号）第1条规定：“各地保险公司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办的、符合上述规定的险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厅（局）、税务局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批后，也可享受免征营业税照顾。”
	
	

	35
	民政福利企业增值税优惠资格认定及退税、免征营业税审批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政福利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55号）第1条：1994年1月1日后举办的民政福利企业，必须经过省级民政税务部门严格审批，才可享受税收优惠。经民政、税务部门验收合格，并发给《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第2条第2款：……民政福利工业企业，其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可采取先征税后返还的办法。第2条第3款：安置的“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的（含35%）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的，免征营业税。
	
	

	36
	对120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企业集团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027号）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企业集团（第一批试点企业集团55家），其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并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37
	对跨地域企业改组、分立、合并整体资产置换的税收待遇的确认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第4条第2款规定：如果企业整体资产转让交易的接受企业支付的交换额中，除接受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其他资产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的票面价值20%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转让企业可暂不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转让企业和接受企业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确认。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第5条第2款规定：如果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作为资产置换交易补价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资产置换双方均不确认资产转让的所得或损失，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之间进行的整体资产置换，须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确认。
	
	

	38
	对外国政府等在我国设立代表机构给予免税待遇的审批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165号）第1条规定：外国政府、民间机关等在我国设立的代表机关，需要免税的，在提供对方税务当局的证明后，报总局批准。
	
	

	39
	企业分阶段投资或追加投资享受税收优惠的审批
	部门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有关征收所得税问题几项规定的通知》（[1986]财税外字第102号）第2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原合同规定中分阶段投资的，且各阶段经营情况划分清楚的，经申请，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分阶段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2]056号第1条规定：享受追加投资税收优惠，须经企业申请，报省级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执行。各省级主管税务机关将批准情况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40
	协定国居民申请享受协定待遇的审批
	部门文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协定若干条文解释的通知》（1986）财税协字第015号）规定：缔约对方国家居民（包括个人和法人）取得来源于我国的有关所得时，应在提交居民身份证明时，填报申请享受协定待遇申请表，“经我国当地税务机关审查确认后”，才能享受。
	
	

	41
	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核准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国税发[1997]172号）第4条规定：设在中西部地区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报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延长三年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42
	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可行性研究费用列入开办费的核准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若干业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1]165号）第13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投资合同被批准之前共同发生可行性研究费用，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准予列为开办费。
	
	

	43


	外商投资企业在优惠期内因不可抗力提前解散免予补税的审批
	部门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所得税若干政策业务问题的通知》（[1987]财税外字033号）第8条，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提前解散应当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但对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遭受严重损失，无法继续经营而宣告解散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批准，可免予补税。
	
	

	44
	新发生出口业务企业退税的审批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39号）第8条规定：新成立的内外销销售额之和超过500万元且外销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比例超过50%的生产企业，如12个月内不办理退税确有困难的，经省国税局批准，可实行统一的按月计算办理免抵退税的办法。
	
	

	45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第21条规定“中央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部门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2]47号）第1条：对设在西部地区、以国家规定的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企业总收入70%的企业，实行企业自行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的管理办法。第2条：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基础产业的企业，且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实行企业自行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的管理办法。第3条：企业未按规定提出申请或未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的，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第4条：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地方所得税。其中内资企业凡减免税款涉及中央收入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需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第6条：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免税审批程序和办法，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46
	对企业财产损失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审批
	部门规章。依据《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1997]190号）规定：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的盘亏、毁损、报废净损失、坏账损失，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等人类无法抗拒因素造成的非常损失，经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后，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47
	对企业总机构向下属企业税前提取总机构管理费的审批
	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4]财法字第003号）第25条规定：纳税人按规定支付给总机构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管理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准予扣除。
	
	

	48
	对设立税务师事务所的审批
	部门文件。《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1996]116号）第24条第三款规定：税务师事务所必须经国家税务总局确认批准。
	
	


